
附表二之四 

孕婦各項產前預防保健服務結果登錄上傳流程圖 
(血液及尿液常規、三次超音波檢查、妊娠糖尿病篩檢、貧血檢驗及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)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孕婦至特約醫事機構
進行產檢 

產檢院所確認 
是否具健保身份? 

檢查前確認 
孕婦該項服務是否 
於其他院所執行過 

 

 

 

◼ 查核健保卡或健康署提供查詢系統確認孕
婦未曾接受過本項服務，並確認本次接受服
務符合補助時程。 

◼ 查核孕婦健康手冊之「產檢紀錄總表」紀錄
情形，確認該項服務未執行。 

◼ 可至健康署「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服務
整合系統」或「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」，
確認該項服務未執行。 

經衛教說明及孕婦同意後，提
供各項檢驗或超音波檢查 

產檢院所於採檢日/檢查日次日起十四日內上傳 
1.產檢血液及尿液常規紀錄表單內容 
2.第一至三次超音波檢查紀錄表單內容 
3.GDM 篩檢/貧血檢驗紀錄表單內容 
4.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紀錄表單內容 

產檢院所 
1.主動通知孕婦 
2.將檢驗結果登錄於孕 
婦健康手冊 

向健保署申報補助費用 

是否為本國籍國民
之外籍配偶? 

 

新住民 
依健康署「新住民懷孕婦女未納健
保產前檢查補助計畫辦理」。 

健康署指定系統 

登錄檢驗值及結果檔結果 

是 

是 
否 

GDM 檢查結果 
1.正常 
2.異常 

貧血檢查結果 
1.正常 
2.異常 

超音波檢查結果 
1.正常 
2.異常 

產檢血液及尿液
常規檢查結果 

1.正常 
2.異常 

預約下次
產檢 

健康照護衛
教指導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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